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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前 修改后

修改内容：

将原控规中B2-3地块商业、商务用地修改为二类居住用地，编号修改为B2-13；用地面积7.11公顷，容积率1.4-2.2，建筑密度≤30%，绿地率≥30%，

建筑限高60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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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前 修改后

修改内容：

将原控规中C4-3、C4-6地块商住用地修改为商业用地。

原C4-3地块编号修改为C4-24，用地面积2.54公顷，容积率1.0-1.8，建筑密度≤55%，绿地率≥10%，建筑限高24米。项目实施过程中需与盐宜铁路

线位方案做好衔接，留足安全距离。

原C4-6地块编号修改为C4-25，用地面积1.41公顷，容积率1.0-1.8，建筑密度≤55%，绿地率≥10%，建筑限高24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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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前 修改后

修改内容：

将原控规中D4-11地块工业用地修改为商住混合用地（地块内可建设部分职工公寓），编号修改为D4-15，用地面积5.11公顷，容积率1.0-1.8，建

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25%，建筑限高60米。

将原控规D4-13地块工业用地修改为二类居住用地和幼托用地，图则编号修改为D4-16、D4-17。

D4-16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，用地面积8.55公顷，容积率1.0-1.8，建筑密度≤30%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限高60米；地块内配建占地面积不少

于16000平方米的体育场地。

D4-17用地性质为幼托用地，用地面积0.75公顷，容积率0.6-0.9，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限高12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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